
政策法规

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实施
《山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》
有关问题的通知

2002年 9月 29日　　　鲁政字[2002 ]413号

各市人民政府 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 ,省政府各部

门、各直属机构 :

《山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

已经国土资源部批准 ,现就《规划》的组织实施工作通

知如下 :

一、《规划》是全省矿产资源规划、管理保护和合

理利用的纲领性文件 ,各级、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

实。要按照“有序有偿、供需平衡、结构优化、集约高

效”的要求和“在保护中开发 ,在开发中保护”的方针 ,

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、局部与全局的利益关系 ,统

筹规划、科学开发、合理利用和依法保护矿产资源 ,促

进矿产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建设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

展。

二、各市和需要编制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县 (市、

区)人民政府要抓紧开展本级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工

作。市级矿产资源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省政

府审批 ;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后报

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编制矿产资源规划

要结合本地区实际 ,突出重点 ,体现可操作性 ,防止简

单重复。各级矿产资源规划一经批准 ,必须严格执

行。同时 ,要广泛开展对规划的宣传 ,接受社会对规

划实施情况的监督。

三、《规划》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矿产资源勘查、开

发利用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。矿产资源

调查评价、勘查、开发利用与保护必须遵循《规划》。

各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按照《规

划》的要求 ,严格审查矿业权人的资质条件和矿产资

源勘查、开发申请 ,对不符合《规划》的勘查、开采项

目 ,不得批准设立矿山企业 ,不得审批、颁发勘查许可

证和采矿许可证 ,不得批准用地。同时 ,要严格依据

《规划》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利用与保护和矿山

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。

四、加强对《规划》实施的监督管理。各级人民政

府要建立矿产资源规划编制、审批和实施的领导责任

制 ,加强对矿产资源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,及时

纠正各种违反规划的行为。对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

规和矿产资源规划的单位和责任人 ,要依法查处 ;构

成犯罪的 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各级要将矿产资源规划的目标和主要指标纳

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,并严格执行。要加

大对基础性、公益性、战略性地质调查评价工作的投

入 ,同时 ,拓宽融资渠道 ,鼓励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、

开采 ,逐步建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履约保

证金制度。加强对矿产资源调查评价、勘查、开发利

用与保护的新理论、新技术、新方法的研究、开发与推

广应用 ,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水

平。

六、建立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信息系统。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,在编制规划过

程中要统一采用与《规划》相一致的数据库标准 ,建立

本级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,加速推进全省矿产

资源管理的信息化 ,提高规划管理水平。

《山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》由省国土资源厅负

责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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